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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7718-2025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主要变化解读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一百四十八条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

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

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

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

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

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一百二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

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三）三级召回：标签、标识存在虚假标注的食品，食品生产者应当

在知悉食品安全风险后72小时内启动召回，并向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报告召回计划。标签、标识存在瑕疵，食用后不会造成健

康损害的食品，食品生产者应当改正，可以自愿召回。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适用范围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非直接提

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

4.1食品名称、配料表、营养标签、

净含量和规格(以计量方式销售的

除外)、生产者和(或)经营者的名

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到期日、贮存条件、食

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

号、致敏物质提示

5 食品名称、净含量和规格(以

计量方式销售的除外)、生产日

期、保质期到期日和贮存条件。

其他内容如未在标签上标注，

则应通过数字标签标示，或通

过说明书或合同等方式注明。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适用范围
1 范围

本标准不适用于为食品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提供保护的食品

储运包装标签、散装食品和现制现售食品的标识。

思考：这三种食品标识如何标注？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课件制作：刘士健 散装食品如何标示？

《食安法》第六十八条 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

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

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销售散装食

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

名称、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

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

容。



课件制作：刘士健 预包装食品和散装食品

大包装糖果 散装糖果拆分

2025版《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销售散

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

的名称、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

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拆除预包装食品的外包装后以计量方式销售的，应当

按照前款规定标明相应内容。拆除外包装后的独立包

装上已标明前款规定的全部信息的，可以不另行标明。

即便标识为“计量称重”

也需符合GB 7718的要求



课件制作：刘士健
现制现售食品如何标注？

8　包装、标签

除堂食外，应当在食品盛放容器或者包装表面标明加工制作时间、保

质期或食用期限等内容。对保存条件和食用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在

标签上注明。

以分切、分装、解冻方式等简单处理的食品，标注的制作日期、时间

应为简单处理的日期、时间，且保质期或食用期限不得超过原有食品

的保质期。 DB 31/2027-2023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即食食品现场制售卫生规范（上海）



课件制作：刘士健 什么是预包装食品？

2.1 预包装食品—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GB 
7718-2025)

思考：

小作坊生产的定量包装食品是否属于预包装食品，是否需

要执行GB 7718?



课件制作：刘士健 小作坊生产的定量包装食品是否属于预包装食品？

《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食品小作坊生产加

工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标明食品名称、成分或者配料表、小作坊名称、许可

证号、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管理办法》第三十条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应当有

包装和标签，标明食品名称、成分表或者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

条件以及食品小作坊的名称、生产地址、联系方式、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鼓

励标识产品执行标准、致敏物质。标签内容应当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

质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注，容易辨识。



课件制作：刘士健

《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的食品应当有包装和标签，标签应当包括：食品名称、生产

日期、保质期、成分表或者配料表，食品小作坊名称、地址、登记证号码、

联系方式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

《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第十七条　小作坊从事生产加工活

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五）出厂销售的食品为预包装食品；（六）预

包装食品包装上有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标签；



课件制作：刘士健 什么是预包装食品？

2.1 预包装食品——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包括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
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或长度标识的食品；也包括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

料、容器中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GB 7718-2025)



课件制作：刘士健 预包装食品需要强制标识的内容

4.1 一般要求

在国内生产、加工、销售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应包括食品名称、

配料表、营养标签、净含量和规格(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除外)、生产者

和(或)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致敏物质提示及法

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标示的其他内容,法律、法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中豁免食品产品标示的内容除外。



课件制作：刘士健

4.2 食品名称

4.2.1 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属性

名称指能反映食品本身不必说明或已经说明的固有特性的专用名称，

包括对食品或配料特征、工艺特点、食品类别等一种或多种食品专属

特征的描述。

艾窝窝



课件制作：刘士健 4.4 配料强调与定量标示

4.4.1 在食品标签上特别强调添加或含有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应

采用在配料表中明示或附加文字说明的形式标示该配料或成分的添加

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标示形式见 A.5。

如何确定食品原料的合法性？

什么属于特别强调？
扫码查原料

士海食标

芦荟



课件制作：刘士健 如何确定食品原料的合法性？

产品

标准

药食

同源

新食品

原料

禁用

物质
药典

历史

文献



课件制作：刘士健



课件制作：刘士健 4.3 配料表

4.3.1 …附录 A 中 A.4列出的配料，可标示配料的具体名称，也可采用

表 A.1中归类标示的方式…。



课件制作：刘士健



课件制作：刘士健 4.4 配料强调与定量标示

4.4.1.1 食品中的配料或成分若在食品名称中提及，应标示其相关配料

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

产品名称：桂花蛋糕

配料表：面粉、水、白砂糖、桂花（5g）

配料表：面粉、水、白砂糖、桂花（5%）

附加说明：本产品桂花含量为5%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T 19343-2025 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代可可脂巧克力及代可可脂

巧克力制品质量要求



课件制作：刘士健



课件制作：刘士健 A.5.4 定量标示的豁免

食品标签上提及的配料或成分，若符合下述情况之一的不属于特别强

调,可免于标示其添加量或含量。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其

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a) 因致敏物质提示或其他警示用语、提示用语中提及的配料或成分;

本产品含有鸡蛋 本产品含有人参（人工种植）孕

妇、哺乳期妇女及14周岁以下儿

童不宜食用



课件制作：刘士健 A.5.4 定量标示的豁免

b) 仅在食用方法或产品搭配建议中提及的配料或成分;

本产品搭配牛奶风味更佳



课件制作：刘士健 A.5.4 定量标示的豁免

c) 对于全部来源于同一产地的单一配料食品的“产地”的说明;

产地：小麦均来自于俄罗斯



课件制作：刘士健 A.5.4 定量标示的豁免

d) 仅用于说明终产品工艺和性状、风味、口味、口感等感官特征的描

述性用语,或仅用于说明产品用途的表述中所使用的名称;



课件制作：刘士健 A.5.4 定量标示的豁免

e)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标准

命名的公告中已规定的食品名称(或与其本质相同的名称)所涉及的配

料或成分,或已规定添加量或在成品中含量的配料或成分。



课件制作：刘士健

4.4.1.2 食品标签上用于说明口味、风味、配料来源、食用方法或用途

等的图案不属于特别强调。……

麻辣味 川味香肠 选用新疆
苹果

搭配芥末
更佳



课件制作：刘士健

4.4.1.2 ……仅使用食品用香精、香料调配出某种配料或食物风味的，

仅可使用相关配料或食物真实照片以外的图案，且应在图案临近位置

醒目标示“图案仅供口味参考”等字样。

能否使用卡通图片？





课件制作：刘士健

4.4.2 在食品的标签上特别强调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或

无时，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在成品中的含量。

零蔗糖 零蔗糖（蔗糖含量为0）



课件制作：刘士健

4.4.2.1 …食品添加剂、污染物，以及法律、法规和标准中规定的不允

许添加到食品中或不应存在于食品中的物质，不得使用“无”“不含”等

词汇及其同义语进行声称。含量声称同义语见 A.5。

0防腐剂
×

0农残
×

0三聚氰胺
×



课件制作：刘士健 4.7 日期标示

4.7.1 应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清晰标示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到期日，标示形式见 A.2。……

美式标法：月日年

3月/29日/2025年

×
英式标法:日月年

29日/3月/2025年

×



课件制作：刘士健 4.7 日期标示

4.7.1 …保质期6个月及以上的，可仅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保质期：12个月

保质期到期日：2026年4月10日



课件制作：刘士健 4.7 日期标示

4.7.2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20cm2 时，可

仅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5cm

3cm

最大表面积=5*3=15cm2 

保质期：12个月

保质期到期日：2026年4月10日



课件制作：刘士健

4.7.3 为指导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合理食用食品，避免食物浪费，可

根据食品特点及工艺标示消费保存期，作为食品在食品标签标明的贮

存条件下的最后食用日期。标示形式见 A.2。

消费保存日期(至)2026年05月10日 

最后食用日期(至)2026年05月10日



课件制作：刘士健 日期标示问与答
标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到期日，还需要标保质期么?

答:不需要。

进口食品可以不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标日期么?

答:不可以。

符合只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的条件时，两个需要印在相邻位置么?

答:不需要，但引导词必须清楚。

超过保质期，没到消费保存期的食品，还能销售和使用么?

答:不可以，消费保存期只和消费者有关。

日期标示可以单独加贴么?

答:不可以。



课件制作：刘士健 4.12 致敏物质
4.12.1 以下食品配料可能导致敏感人群产生过敏反应，如用作配料，应在配料表中加以提
示,或在配料表临近位置标示提示信息，标示形式见附录 D。

a)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耳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系)。

b) 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

c) 鱼类及其制品。

d) 蛋类及其制品。

e) 花生及其制品。

f) 大豆及其制品。

g) 乳及乳制品(包括乳糖)。

h) 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

上述配料以外的其他可能的致敏物质可自愿标示提示信息。

为什么强制标示致敏物质？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4.12 致敏物质

a)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

(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

斯佩耳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

系)。

小麦制品：面粉、面包、面条、蛋糕、饼干、

麦片等。

大麦：青稞、啤酒、麦片

饮料（如麦芽汁）、调味料（如麦芽醋）、

小麦淀粉、小麦蛋白（面筋粉）、可能隐藏

在加工食品（如香肠、酱料、即食汤）。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4.12 致敏物质

b) 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4.12 致敏物质

c) 鱼类及其制品。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4.12 致敏物质

d) 蛋类及其制品。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4.12 致敏物质

e) 花生及其制品。
•花生酱、调味酱与腌料、复合调味料、如

花生酥、花生牛轧糖、花生夹心饼干，月

饼、馅饼、虾条、薯片、坚果混合零食、

糖果与巧克力、饮品与乳制品、花生蛋白

粉……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4.12 致敏物质

f) 大豆及其制品。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4.12 致敏物质

g) 乳及乳制品(包括乳糖)。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4.12 致敏物质

h) 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 7718-4.12 致敏物质

上述配料以外的其他可能的致敏物质可自愿标示提示信息。

日本除8种强制标示的致敏物质外，还规定了20种推荐标示

的致敏物质（如鲍鱼、苹果）

韩国强制标示桃子、肉类、西红柿

欧盟、俄罗斯及海湾国家强制要求标示芹菜、芥末、羽扇豆

日韩致敏物质清单均为特定食品种类，而非整个类别。



课件制作：刘士健 4.12 致敏物质

D.2.1 在配料表中使用易辨识的名称和标示方式(可使用字体加粗或下

划线两种标示方式)进行提示:

配料:小麦粉、白砂糖

配料:小麦粉、白砂糖



课件制作：刘士健 4.12 致敏物质

D.2.2 在配料表临近位置专门标示提示信息，可使用“食物致(过)敏原

(提示)”“致(过)敏物质(提示)”或“致(过)敏原信息(提示)”等为引导词，或

不使用引导词:

含有鸡蛋、花生、坚果、乳成分;

含有花生酱、大豆制品;

本产品含有鱼、大豆成分;

本产品含有鱼、大豆成分,可能导致食物过敏。



课件制作：刘士健 4.12 致敏物质

D.3 加工过程中间接带入或可能带入的致敏物质，宜在配料表临近或

其他位置用以下方式加以提示:

“本产品可能含有……”;

“可能含有……”;

“可能含有微量……”;

“本(此)生产设备还(也)加工含有……的食品(产品)”;

“本(此)生产线还(也)加工含有……的食品(产品)”



课件制作：刘士健 4.12 致敏物质

D.4 下列经深度加工的配料，已去除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蛋白质成分，可免于

致敏物质标示:

a) 大豆及花生加工产品:精炼大豆油、精炼花生油、大豆来源的肽、磷脂、维

生素 E、植物甾醇、植物甾醇酯及植物甾烷醇酯、黄原胶;

b) 谷物加工产品:淀粉、糊精、葡萄糖浆、谷物来源的精炼植物油;

c) 水产加工产品:甲壳素、壳寡糖、鱼明胶、精炼鱼油、鱼油来源 DHA;

d) 乳加工产品:乳糖醇。



课件制作：刘士健 4.12 致敏物质

D.5 其他免于标示致敏物质的情况:

a) 单一配料为致敏物质的产品，如果产品名称中已经明确该致敏物质

的名称，可免于重复标示;

b) 食用酒精、蒸馏酒。



课件制作：刘士健 4.12 致敏物质

D.5 其他免于标示致敏物质的情况:

a) 单一配料为致敏物质的产品，如果产品名称中已经明确该致敏物质

的名称，可免于重复标示;

b) 食用酒精、蒸馏酒。



课件制作：刘士健 8 进口食品

8.1.1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所有的可见标示内容(包括外文或繁体字

标注内容、中文标签标注内容及其他说明物的内容)需符合我国法律、

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课件制作：刘士健

8.1.3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标示内容应符合第4章(4.9、4.10除外)、

第5章中相应条款的要求。

4.9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标示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4.10 产品标准代号 

在国内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预包装食品应标示产品所执行的标准

代号和顺序号。



课件制作：刘士健 8.3 生产者、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进口商/代

理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以及境外生产企业在华注册编号

或者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批

准的注册编号。



课件制作：刘士健 9 数字标签要求

9.1 鼓励食品生产者在预包装食品标签

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同时通过数

字标签展示食品标签信息。

9.2 数字标签展示的内容应符合法律、

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应与

食品包装上同时展示的食品标签信息保

持一致。

解决传统标签的核心痛点

提升消费者信息透明与体验升

级

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与品牌赋能

提升智能化监管与风险防控



课件制作：刘士健 数字标签

9.3 使用数字标签时，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数字化手

段提供数字标签，并在数字标签临近位置通过“数字标签”或

类似字样明示其身份。



课件制作：刘士健 数字标签

9.4 数字标签应通过易于获取的形式提供，鼓励兼容多种识

别手段。……



课件制作：刘士健 数字标签

9.4 ……数字标签标示内容应在识读后的一级页面直接展示

且不应有影响正常阅读的干扰元素内容。



课件制作：刘士健 数字标签

9.5 数字标签标示内容应清晰、醒目、易于识读，不得篡

改。……



课件制作：刘士健 数字标签

9.5 …食品生产者可根据特定消费群体需求提供数字标签，

如在文字标识的基础上同时采取视频、语音识读等方式提供

食品信息。



课件制作：刘士健 数字标签

9.6 使用数字标签标示了应当在预包装食品上标注的事项，可以按照

相关规定简化预包装食品包装上标示的标签信息。

9.7 我国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有明确规定的，

应从其规定。



课件制作：刘士健             6类食品可以豁免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10 豁免标示内容

10.1 在标示了生产日期的前提下，下列预包装食品可以豁免标示保质

期和保质期到期日：葡萄酒及酒精度大于或等于10%vol的酒类、食

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味精。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课件制作：刘士健

10.2 在标示了批号的前提下，葡萄酒及酒精度大于或等于

10%的酒类可免于标示生产日期。



课件制作：刘士健

10.3 当预包装食品包装物或包装容器的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20cm2 时，

可仅标示食品名称、净含量、保质期到期日、保质期、贮存条件、生

产者和(或)经营者的名称和联系方式、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

标准代号和顺序号，其他标示项目应标示在销售容器上，或以随附说

明书、数字标签等形式提供。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见附录 C。

感谢倾听！


